
 捐贈流程 

 

註：受贈單位係指：捐款人有指定單位(或用途)時，由指定(或業務)單位(單位及用途皆不指定時由秘書室)負責相關

業務(如至捐款系統代填資料、寫簽及依本校獎勵規定致贈感謝函或狀等相關事宜)。 

開立收據 

ATM

匯款 

1.捐款系統填寫 
資料 

2.秘書室列印捐 
款資料 e-mail
通知受贈單位 

捐款人 

受贈單位至
本校捐款系
統代填資料 

線上捐款 親自接洽 

繳費 

信用卡、網路 ATM 支票 現金 實物 

網路繳費 
親自或委託

繳交 
郵寄或親送 受贈單位 

主計室 保管組 

受贈單位 捐款芳名錄 

發感謝函或狀 

等相關事宜 

出納組 受贈單位或捐款人 

受 贈 單 位

寫 簽 會 知

出納、主計 

受贈單

位寫簽

會知保

管、主

計 

系統產生 


